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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2022-011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 u n w u  J i u d i n g  I n v e s t m e n t  H o l d i n g s  C O . ,  L t d  

股权质押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

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313,737,3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3663%；控股股东

的一致行动人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为 5,038,5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22%；中江集团与一致行动人拉萨昆

吾累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318,775,8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5285%。 

●本次质押后，中江集团与一致行动人拉萨昆吾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61,330,000 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 81.9792%，占公司总股本的 60.2781%。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或“公司”）于近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中江集团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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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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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为限

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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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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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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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其所

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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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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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

集团 
是 700.00 否 否 2022/1/14 2025/10/11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2.2312% 1.6146% 
偿还债

务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拉萨昆吾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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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中江集

团 
313,737,309 72.3663 249,330,000  256,330,000  81.7021% 59.1248% 0 0 0 0 

拉萨昆

吾 
5,038,541 1.1622 5,000,000  5,000,000  99.2351% 1.1533% 0 0 0 0 

合计 318,775,850 73.5285 254,330,000  261,330,000  81.9792% 60.2781%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中江集团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亿元） 

中江集团 100,000,000 31.8738% 23.0659% 10 

控股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九鼎集团用于偿还债务，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

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包括正常业务经营收益、投资收益、股票红利及其他收益等，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追

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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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拉萨昆吾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

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

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控股股东名称：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时间：2011-03-29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沿江北大道紫金城 

主营业务：国内贸易，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商业运营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对外贸易经营。（以上项目国家有专许可的凭证经营）。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 

净额 

2020/12/31

或2020年度 
564,343.70 272,019.95 122,800.00 134,903.94 292,323.75 85,288.50 38,672.93 -53,320.25 

2021/09/30

或2021年三

季度 

585,316.88 269,310.96 170,800.00 121,391.98 316,005.91 61,683.57 23,866.27 -46,8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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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截至 2021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指标情况为： 

资产 

负债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对外

担保 

46.01% 171.46% 36.73% -38.61% 17.38 亿 无 无 无 

（3）中江集团未对外发行债券，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中江集团不涉及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5）中江集团经营状况良好，长期与国内多家金融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可

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较多，有充足的偿债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5、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入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授权借款额度 10 亿

元，资金拆入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021 年年初借款余额 0.4 亿元，1-12 月

期间新增借款 3.4 亿元，归还借款 1.8 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借款余额 2 亿元。 

上述资金往来不涉及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与中江集团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6、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

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15 日 


